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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3

年 4月出具了《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2023 年 5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

〔2023〕11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解

释。根据《问询函》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本所律师出具《国浩律师（西安）事

务所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构成

《原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的前

提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如无特别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本

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原法律意见书》中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能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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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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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募投项目“先进催化材料与技术创新中心及产业化

建设”“稀贵金属催化材料生产再利用产业化项目”为发行人 2021 年首发募

投项目，项目投资总额合计 57,000.00 万元，其中使用首发募集资金 34,995.8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 21,000.00 万元；2）“PVC 绿色合成用金基催化材料生产

及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公司贵金属催化剂的应用场景将拓展至 PVC 生产过

程；“高端功能催化材料产业化项目”的产品为铂、铜、镍系催化材料，属于

发行人的新产品，与首发募投项目的产品种类、适用场景存在差异；3）截至目

前，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取得环评批复和项目用地。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新增项目与前次募投、现有业务的区别与联

系，并结合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展、下游行业需求变化，说明本次募集资金仍

投向首发募投项目的主要考虑；（2）结合公司经营计划与未来发展规划，说明

选择进入 PVC 领域和铂、铜、镍系催化材料等新领域、新产品的主要考虑，实

施本次募投新增项目的必要性，是否具备开展该项目所需的技术、人员、专利

储备，以及项目实施后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产品构成的影响；（3）以表

格列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前后公司产能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产品的市场空间、

竞争格局、在手订单、产能利用率、可比公司产能扩张情况等，说明本次募投

项目产能规划的合理性以及产能消化措施；（4）募投项目环评批复、项目用地

进展，是否存在障碍。  

请发行人律师对（4）进行核查，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就本问题，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决议、定期报告等公告文件； 

2、核查发行人取得的募投项目的环评报告书（表）及环评批复； 

3、核查发行人取得的土地产权证； 

4、实际走访发行人募投项目拟使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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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查有权机关出具的项目土地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中，除

“补充流动资金”无需办理环评报批手续外，其他募投项目均已取得环评批复。

项目用地已取得或已具备初步供应条件，不存在实质障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 

环评批复

出具日期 
项目用地情况 土地证号 

1 

PVC绿色合成

用金基催化

材料生产及

循环利用项

目 

《西安市生态局关于西

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PVC绿色合成用金基

催化材料生产及循环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市环批复

〔2023〕70号） 

2023年 5

月 18日 

该土地为工业

用地，已经陕

西省人民政府

土地审批，同

意征收并转为

国有建设用

地，具备供应

条件 

/ 

2 

高端功能催

化材料产业

化项目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于

高端功能催化材料产业

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经开环批复

[2023]6号） 

2023年 4

月 11日 

该土地为工业

用地，已经陕

西省人民政府

土地审批，同

意征收并转为

国有建设用

地，具备供应

条件 

/ 

3 

先进催化材料

与技术创新中

心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行政审批服务和

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关于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先进催化材料与

技术创新中心及产业化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经开行审环

批复[2020]046号） 

2020年 5

月 26日 

已取得土地使

用权证书 

陕（2020）

西安市不动

产权第

0248914号 

4 

稀贵金属催化

材料生产再利

用产业化项目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稀贵金属催化材料生

产再利用产业化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铜环批复[2019]373

号）；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铜川凯立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稀贵金属催化

材料生产再利用产业化

项目部分变动环境影响

补充报告的函》（铜环函

2019年 7

月 31日 

 

2020年 4

月 22日 

已取得土地使

用权证书 

陕（2020）

铜川市不动

产权第

00374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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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 

环评批复

出具日期 
项目用地情况 土地证号 

[2020]67号） 

5 
补充流动资

金 
/ / / /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中，“PVC绿色合成用金基催化材料生产

及循环利用项目”及“高端功能催化材料产业化项目”建设用地尚未取得土地使

用权证书。 

上述两个项目的建设用地均为位于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纬二路以北，泾渭

路西侧规划路以西的一块工业用地。该土地已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土地审批，同意

征收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本所律师实地走访了该土地，土地表面没有已建成和

未拆除的建筑物。经网络检索该土地的相关信息，未发现与该土地相关的任何权

属纠纷。 

2023年 4月 17 日，主管上述土地出让工作的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出具了《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端功能催化材料产业化项

目和 PVC绿色合成用金基催化材料生产及循环利用项目土地情况的说明》，说明

确认：“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新材’）高端功能催化

材料产业化项目和 PVC绿色合成用金基催化材料生产及循环利用项目（以下简称

“催化材料项目”）已于 2023年 3月 23日取得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出具的《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备案拟建设地点为西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泾渭新城纬二路以北，泾渭路西侧规划路以西区域。上述区域土地已列

入我区 2023 年土地供应计划，目前已初步具备供应条件，出让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预计 6月底可发布出让公告，凯立新材拟建设项目符合该区域‘标准地’出

让的产业类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中，“PVC绿色合成用金基

催化材料生产及循环利用项目”及“高端功能催化材料产业化项目”尚未取得项

目备案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上述项目用地性质已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发行人募投项目用途符合规划用途，不存在相关权属纠纷，根据主管部门的确认，

该土地已列入辖区 2023年土地供应计划，已初步具备供应条件，预计将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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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底启动土地招拍挂出让。发行人届时将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土地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取得该土地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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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刘风云                                  刘风云 

                

 

                                 

                                                         刘瑞泉 

                

 

                                 

                                                         陈思怡 

 


